
釋字第一五七號解釋

‧71‧

釋。」本件聲請，依照上項決議，認為應予補充解釋。

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直接限制

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其因而致使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

者，依照訴願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一項及行政訴訟法第一條之規定，自

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訴願權或

行政訴訟權之本旨。此項都市計畫之個別變更，與都市計畫之擬定、

發布及擬定計畫機關依規定五年定期通盤檢討所作必要之變更（都市

計畫法第二十六條參照），並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益或增加

其負擔者，有所不同。行政法院五十九年判字第一九二號判例，認為：

「官署依其行政權之作用，就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發生公法

上具體效果者，不問其對象為特定之個人或某一部份有關係之人民，要

不能謂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因該行政處分致權利或利益受有損害，自得

提起訴願以求救濟；此與官署對於一般人民所為一般性之措施或雖係

就具體事件，而係為抽象之規定，不發生公法上具體之效果，影響其權

利或利益者不同。本件被告官署變更已公布之都市計畫，……原告以此

項變更計畫，將使其所有土地降低其價值，損害其權益，對被告官署此

項變更都市計畫之行為，提起訴願，自非法所不許」。其意旨，與此尚

屬相符。而同院受理聲請人等因變更都市計畫所提起之行政訴訟事件

有無理由，未為實體上之審究，即以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劃非屬於對特

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等理由，將

聲請人等之請求以六十五年度裁字第一○三號裁定予以駁回，則與上

述意旨有所未合。本院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

釋字第一五七號解釋（68.4.13.）

【解釋文】

私立學校法施行後，對於私立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除法律

或命令另有規定外，亦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本院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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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號解釋，仍應有其適用。

【解釋理由書】

私立學校，負作育人才之重任，其主要業務，依法均須董事長及董

事決定（參看私立學校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五十一條及民法第

二十七條）。此項業務，要難謂非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所稱之業務。

公務員對國家負有忠實服務之義務，為保持其超然地位及防止兼任其

他業務有礙其本身職務之執行，除法律或命令規定得由公務員兼任者

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如主管機關基於實際需要，認為有准許

兼任私立學校董事長或董事之必要時，自得另以法令規定之。本院釋字

第一三一號解釋所指不得兼任私立學校董事長或董事之公務員，並非

僅以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或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為

限。私立學校法第十六條：「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或對私立學校

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不得兼任董事」之規定，係擴大前私立學校規

程第十七條所定：「……現任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兼任董

事」之禁止範圍，並未排除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規定之適用，故私立

學校法施行後，對於私立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除法律或命令另

有規定外，亦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本院釋字第一三一號

解釋，仍應有其適用。

釋字第一五八號解釋（68.6.22.）

【解釋文】

行賄行為，不論行賄人之身分如何，其性質均與貪污行為有別，不

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本院釋字第九十六號解釋

仍予維持。

【解釋理由書】

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一百十八次會議議決：「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職權上適用憲法、法律或命令，對於本院之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解釋

時，本會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再行解




